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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11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中秋国庆“两节”前夕建筑工地
劳资纠纷隐患排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施工、监理、劳务单位：
为妥善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效化解劳资纠纷，避免因劳资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确保我区“中秋”、“国庆”期间的社会稳定，现将“两节”前夕建筑工地劳资纠纷隐患排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集中开展排查活动，摸清辖区内劳资纠纷隐患，对辖区内劳动关系运行态势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及时梳理和分析，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把矛盾发现和解决在萌芽状态；探索建立排查长效工作机制，着力提高对劳资纠纷矛盾隐患的发现和防控能力，坚决防止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和规模性集访事件。
二、排查活动部署
（一）成立工作班子。
为确保排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镇（街道）要连同人社等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把开展劳资纠纷排查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本部门的重要任务来完成，做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排查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明确工作阶段。
1.企业自查阶段：9月14至21日期间，企业必须以总公司或佛山分公司负责人牵头组织排查，认真落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工人，确保不留盲点和死角，确保做到全面覆盖、有效覆盖，通过排查活动，摸清劳动关系矛盾底数，找出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填写好《2015年中秋国庆“两节”前夕建筑工地劳资纠纷隐患排查备案表》（详见附件1）。
2.抽查阶段：9月22至25日，各镇（街道）建办统一收取《备案表》后对企业进行梳理，重点排查出存在隐患企业，发现问题的应及时上报，对没有及时上报的企业进行登记，由我区统一进行诚信扣分。区住建局同时进行抽查，发现存在问题没有及时、如实上报的企业进行重点查处。
三、具体要求
1.企业务必如实填写《备案表》，项目以施工单位作为填写对象，同一项目有多个施工单位的必须以施工单位数目进行提交表格，于9月21日前提交到所属镇（街道）建办。对没有提交的企业我局将进行诚信扣分等处理。
施工、监理等企业发现劳资纠纷隐患时应及时联系当地镇（街道）人社、建办等工作人员，发现人员失控或无法控制场面时，应立即上报区局，我局提供24小时电话值班服务。
2.各镇（街道）对排查出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和分析，按照纠纷性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激化的可能性分门别类地逐一登记、建档，并汇总企业联系人的各项信息。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9月18日
（联系人：潘炳秋，电话：81213205,18925985116，邮箱：277965947@qq.com））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5年9月18日印发
�








— 3 —

